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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之后，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来了，气候炎热导致人体
出汗过多、容易上火。而且夏季雨水多，是湿热最重的季节。同
时，夏至过后，将迎来最热的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天将有40天
之长。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营养科医师魏帼介绍，进入夏
至，天地万物在此时生长最为旺盛，但需要注意的是，从夏至
开始，人体的阴阳之气就开始慢慢转换了，这时的阳气已经呈
现出将要收敛的趋势，白昼在夏至之后开始逐渐缩短就是很
典型的表现。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额外注意养护阳气，千万不能
因为贪凉而损害阳气，导致人体阳气受损，进而引发疾病。

提醒大家，这6件事千万别做，否则将影响身体健康！
1. 空调吹一整夜
很多人到夏天喜欢开着空调裹着棉被睡一整夜。山西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陈燕清2019年5月在健康
时报刊文表示，空调温度开得过低、一开一整夜这些行为极易
使寒邪之气进入体内，损伤阳气，不要一味追求凉快。长时间
吹空调、风扇会使寒气凝滞在身体里，使身体的气血运行受
阻，很容易出现感冒、头痛、鼻塞、面瘫等病症。

所以，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最好调到自身感觉微微出汗
为宜。

2. 贪吃冷饮
炎炎夏日喝一杯冰镇冷饮，或是吃一个冰激凌，清凉解

暑，是非常爽的事情。不过医生却说，夏天冷饮吃太多不仅不
解暑，反而会引发健康问题。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朱庆军
2019年5月在健康时报刊文表示，夏季人体的阳气呈向外扩散
的趋势，如果摄入过多的生冷食物，会严重地伤害人体的阳
气。贪吃贪喝寒凉食物，再喝点儿冰镇饮料，最容易出现肠胃
问题。中医讲“长夏善病洞泄寒中”。“洞泄”就是拉肚子，像被
捅漏一个窟窿似的哗一下全泄出来。所以无论什么年纪，此时
都要注意保护阳气，少吃寒凉食物。

3. 口渴大口猛灌水
夏天出汗多，容易口渴，很多人口渴了就大口猛灌水。江

苏省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主任张晓燕在2018年7月在
健康时报刊文指出，每一次出汗都要带走身体一些盐分，不断
喝水与出汗使血液中的盐分越失越多，血浆渗透压降低，从而
出现低渗性脱水，使细胞水肿，人就会出现头晕、眼花等“水中
毒”症状。

喝水时应少量多次，每次以100至150毫升为宜，间隔时
间为20至30分钟。

4. 爱洗冷水澡
夏天有不少人喜欢洗冷水澡，觉得非常凉爽，但这样其实对健康非常不利。浙江

省绍兴市中医院中医内科主治中医师寿越敏在2015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夏季
天气炎热，人的毛孔处于张开状态，如果洗冷水澡，寒气极易侵入人体，导致阳气暗
损。

因此，夏至养生，最好每天用温水洗澡，这样不仅可以洗掉汗水、污垢，使皮肤
清洁凉爽，利于消暑防病，而且能加快血液循环，改善肌肤和组织的营养，降低肌肉
张力，消除疲劳，改善睡眠，增强抗病力。

5. 常吃隔夜菜
经常会有人问，夏天凉菜可以过夜吗？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感染科主任张伯秋在

2016年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夏天剩菜剩饭长时间放置，容易产生亚硫酸盐等有害
物质，即使高温加热，这些毒素也没法消除。而临床上因为夏天食用隔夜菜导致的问
题并不少见，轻者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情况，重则导致食物中毒等问题。

6. 烈日下光膀子
夏天，不少人图凉快，喜欢光着膀子，皮肤被晒得黝黑。陕西省中医院主任医师

路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夏季人体前心后背上的毛孔都打开了，如果长期被紫
外线照射，除了会被晒伤，还会导致皮肤水肿。

来源：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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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吃杨梅的季节，酸酸甜甜
的味道，多汁诱人的口感，简直让人欲
罢不能。可网上总有些说法，让人对它
望而却步……杨梅里有小虫子，吃了
会生病；杨梅颜色是染的，洗了会掉
色；孕妇不能吃杨梅……想吃个杨梅
真的太不容易了！

那些“科普”都是真的吗？今天我们
就来好好说说杨梅。

用水浸泡

杨梅里有小白虫，不能吃？杨梅里
确实可能有小白虫，因此它也是世间
少有的“荤素搭配”的水果。杨梅里的
小虫子是果蝇幼虫，这是杨梅在传统
栽种中很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且幼虫
期的果蝇吃下去对人体是没有危害
的，完全不用惊慌。如果实在是食欲受
影响、心里有坎过不去，怎么办？

刚买来的杨梅可以用清水或淡盐
水浸泡一下，少则几分钟多则十几分
钟就能把小白虫泡出来。而流水冲洗，
效果不好。

如果一次性买的杨梅比较多，要
泡过之后再放进冰箱。此外，盐水浸泡
还有个额外好处：可以让酸酸甜甜的

杨梅吃起来更甜更不涩口。
至于像用生面粉或者果蔬清洁粉

来洗杨梅，都没有特别的必要，反而会
破坏杨梅的一些风味。

洗杨梅掉色，是因为富含
花青素

据说，买到家的杨梅拿水一泡，水
是红的或者黑的，就证明杨梅是染过
色的。

然而，除了白色杨梅品种以外的
杨梅，都富含水溶性的花青素，只要杨
梅熟到一定程度，汁液就很容易流出，
把水染成红色，不足为奇。

当然，花青素的颜色跟水的PH值
也密切相关，偏酸性的水泡偏向红色，
偏碱性的水泡就偏向蓝色。

而黑色素通常不是水溶性的，真
要是额外染了黑色的杨梅，反而应该
泡完剩一碗清水。

所以，对于泡后水变黑的说法要
保持怀疑。

有一点选购建议说得对：观察装杨
梅的篮子，如果边上被染得到处都是红
色，同时杨梅偏软、有酒味，都说明杨梅
放置时间可能偏长、不太新鲜了。

杨梅含糖量较低，还可促
进消化

担心血糖高，并不意味着水果一
点都不能吃。

杨梅的含糖量在水果中算较低
的，大约7%左右，而且血糖反应也不算
高。还有研究表明，有的品种的杨梅含
有一定的降糖降脂活性物质。所以，需
要控制血糖的人群，也依然可以吃杨
梅。

而对于孕妇来说，目前并没有研
究发现杨梅对孕妇和胎儿有影响。

孕妇适量食用杨梅不仅可以补充
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其中含有的柠
檬酸还可以帮助各位准妈妈缓解孕
吐，起到促进消化的作用。

如果每天吃杨梅及其它水果的总
量在半斤以内，问题就并不大。如果是
本身血糖就偏高的患者，可以少量多
次食用，也不容易引起血糖的波动。

杨梅比较不耐储藏，稍放个几天
就非常容易变质、有酒精味。所以要放
在通风阴凉处，最好放冰箱或用冰袋
保护；吃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吃坏掉的，
不然容易拉肚子。

这些谣言要谨慎对待

杨梅不能与海鲜同食？
谣言说，所有水果都富含维生素

C，海鲜都含有砷类物质。维生素 C 会

和砷反应生成三氧化二砷，也就是砒
霜，像橙汁、柠檬汁等常见水果和果汁
都不能和海鲜同食。

目前关于维生素C与海鲜同食会
中毒的全都是虚假新闻。这种中毒现
象真要发生，大概需要一口气吃下四
五百只虾，并且同时马上吞下超级多
的维生素C片才行。

杨梅与黄瓜不能同食？
这个谣言其实传得更广的是西红

柿与黄瓜不能同食。
谣言说，黄瓜中含有维生素C分解

酶，会分解杨梅（或西红柿）中的维生
素C，造成营养损失。

这么说是错的。大家忘了黄瓜也
含有维生素C了吧，怎么可能有这种分
解现象，偏偏要对黄瓜以外的食物起
作用呢？

杨梅不能与牛奶一起吃？
谣言说，杨梅（以及各种水果）含

有果酸，会使牛奶蛋白凝固，影响吸
收。

牛奶进入咱们的胃中，需要先和
更强的胃酸反应被消化掉。水果中的
弱性有机酸能对蛋白质吸收产生的影
响是非常有限的。

知道了这些，是不是终于可以放
心大胆地吃杨梅啦？最后再告诉大家
一个小秘密：每 100 克杨梅，热量只有
135千焦耳，糖只有6.7克。而大家常常
用来减肥的苹果，热量约是它的1.8倍，
糖更是它的2倍。

来源：丁香医生

蓝光是指波长在 400 至 500 纳米
的高能量可见光，普遍存在于电脑、
手机、投影仪、LED 显示器、激光笔等
中。在可见光的 7 种颜色中，越靠近
紫外线区域的可见光（如紫光和蓝
光）能量越强，对人体伤害也会更大。
提到蓝光的危害，很多人都知道它会
导致眼睛疲劳、干涩，影响视力健康。
但也许你不知道，蓝光还会“侵袭”皮
肤。

蓝光会引起皮肤的黑色素沉着，
尤其易在表皮颗粒层和更深层的皮
肤层产生色素沉淀，导致皮肤变黑、
暗沉、长斑。同时，蓝光和紫外线一
样，都会促使上皮细胞内活性氧自由
基生成更多且更活跃，从而加速皮肤
衰老，导致皮肤缺乏弹性、皱纹增多。

还有研究表明，由于蓝光比紫外
线波长更长，能够渗入皮肤深层，造
成细胞 DNA 氧化损伤，减少胶原蛋

白和弹性蛋白的产生，引起毛孔粗
大、黑眼圈等皮肤问题。另外，蓝光还
会刺激大脑，抑制褪黑素分泌。若经
常在睡前使用电子产品，强蓝光会破
坏激素分泌平衡，从而影响睡眠质
量，间接导致皮肤暗黄、长痘、脱发等
问题。

要抵御蓝光危害，应尽可能减少
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避免长时间停
留或处于蓝光辐射环境中。在夜间使

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时，应开启夜
间模式，减少蓝光对人体的辐射。同
时，日常生活中，可以多食用富含维
生素 A、维生素 E、硒、β-胡萝卜素等
的食物，这些都是天然抗氧化剂。

对于需要长期面对手机、电脑等
电子设备的人群，建议采取一定的措
施进行适当防护，如涂抹矿物防晒霜
或粉底等。

来源：中国妇女报

蓝光不仅伤眼还会“侵袭”皮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订版
第九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渔业主管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水污染
的，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采取治理措施的，海事管理机构、渔业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可以指定有治理能
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船舶承
担：

（一）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或者排放
船舶的残油、废油的；

（二）未经作业地海事管理机构批准，
船舶进行散装液体污染危害性货物的过
驳作业的；

（三）船舶及有关作业单位从事有污
染风险的作业活动，未按照规定采取污染
防治措施的；

（四）以冲滩方式进行船舶拆解的；
（五）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的国

际航线船舶，排放不符合规定的船舶压载
水的。

第九十一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十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
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新
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
关的建设项目的；

（二）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
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的；

（三）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新建、
扩建对水体污染严重的建设项目，或者改
建建设项目增加排污量的。

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
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或者其他
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
游泳、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
水体的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
以处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九十二条 饮用水供水单位供水
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由所在地市、
县级人民政府供水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
责令停业整顿；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九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
应急方案的；

（二）水污染事故发生后，未及时启动
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采取有关应急措
施的。

第九十四条 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
法规定，造成水污染事故的，除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
罚款，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
未按照要求采取治理措施或者不具备治
理能力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指定有治
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
者承担；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
的，还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关闭；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
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
三条规定的违法排放水污染物等行为之
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

对造成一般或者较大水污染事故的，
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的百分
之二十计算罚款；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
污染事故的，按照水污染事故造成的直接
损失的百分之三十计算罚款。

造成渔业污染事故或者渔业船舶造
成水污染事故的，由渔业主管部门进行处
罚；其他船舶造成水污染事故的，由海事
管理机构进行处罚。

第九十五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
生产经营者违法排放水污染物，受到罚款
处罚，被责令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复查，发现其继续违
法排放水污染物或者拒绝、阻挠复查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
定按日连续处罚。

第九十六条 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
当事人，有权要求排污方排除危害和赔偿
损失。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水污染损害的，排
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水污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
排污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水污染损害是由
受害人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减轻排污方
的赔偿责任。

水污染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排污
方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九十七条 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
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海
事管理机构、渔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调解处理；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十八条 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
赔偿诉讼，由排污方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
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
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十九条 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
当事人人数众多的，可以依法由当事人推
选代表人进行共同诉讼。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
可以依法支持因水污染受到损害的当事
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国家鼓励法律服务机构和律师为水
污染损害诉讼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一百条 因水污染引起的损害赔
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当事人可以委
托环境监测机构提供监测数据。环境监测
机构应当接受委托，如实提供有关监测数
据。

第一百零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百零二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
含义：

（一）水污染，是指水体因某种物质的
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
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从而影响水的有效
利用，危害人体健康或者破坏生态环境，
造成水质恶化的现象。

（二）水污染物，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向
水体排放的，能导致水体污染的物质。

（三）有毒污染物，是指那些直接或者
间接被生物摄入体内后，可能导致该生物
或者其后代发病、行为反常、遗传异变、生
理机能失常、机体变形或者死亡的污染
物。

（四）污泥，是指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
的半固态或者固态物质。

（五）渔业水体，是指划定的鱼虾类的
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和鱼虾
贝藻类的养殖场的水体。

第一百零三条 本法自2008年6月1
日起施行。

（完）

三、梅毒可通过性接触、血
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

●性接触传播：是最主要的
传播途径。未经治疗的早期梅毒
患者传染性最大。

●母婴传播：孕妇感染梅毒
可传给胎儿，未经治疗的早期
梅毒孕妇传染性最强。

●血液传播：输入被梅毒螺
旋体污染的血液，或与他人共
用被梅毒螺旋体污染的注射器
吸毒等情况都有可能感染梅
毒。

●工作场所与公共场所的
一般接触（如握手、拥抱、共同
进餐等）不会被感染梅毒。

四、梅毒的临床表现多种多
样。

●梅毒的早期症状是生殖

器部位或其它性接触部位的皮
肤粘膜出现溃疡或者皮疹，不
痛不痒，容易被忽视，若不及时
治疗，病情仍会继续发展。

●感染梅毒后有许多人没
有症状，称为“隐性梅毒”或“潜
伏梅毒”。这种情况仍可对人体
有危害，也具有一定的传染性。

●三期梅毒患者皮肤典型
表现为结节性梅毒疹和树胶
肿，内脏损害可累及大脑、心血
管、骨骼、眼睛等多脏器，严重
者可致残或致死。

●先天梅毒患儿可出现皮
肤黏膜、眼、骨和神经系统的损
害。

五、梅毒检测方便、准确，通
过检测可及时发现梅毒感染。

●怀疑感染梅毒后应尽早

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梅毒检
测，大多数县区级及以上公立
医疗机构都可提供梅毒检测。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
诊（VCT）、社区药物维持治疗
门诊（美沙酮替代治疗门诊）可
提供梅毒和艾滋病的免费咨询
和检测。

●接受梅毒检测的就诊者
应同时接受艾滋病检测。

●发生了无保护性交、怀疑
自己的性伴感染梅毒以及接触
过可疑血液或与他人共用过注
射器者，应及时到医疗机构或
VCT门诊接受梅毒的检测。

●梅毒患者通知配偶或性
伴及时到医院接受检查和处
理，是对自己和他人健康负责
的行为。

梅毒防治系列宣传（二）

卫 生 与 健 康 专 栏

北碚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

自测血压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选择符合国际标准的及中国高血压联盟

(CHL)认证的电子血压计进行测量。一般不提倡使
用腕式或手指式电子血压计。

●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的正确方法：
定点：在相对固定的安静地点环境测量(家中、

办公室等)。
定时：每日选择固定的时间段测量，一般高血

压患者每天测量三次。(早晨起床后，下午的14：00~
16：00 ，晚上休息前1小时)。其他患者可以应时应地
而宜。

定姿势：每次测量血压时选择同一个正确的
姿势测量。应坐于有靠背的座椅上,裸露右上臂,上
臂及血压计与心脏处同一水平。老年人、糖尿病患
者及出现体位性低血压情况者,应加测站立位血
压。

人的血压在一天之内的变化很大。严格来说，
人每一时刻的血压是不一样的，它是随着人的心理
状态、时间、季节、气温的变化以及测量的部位的不
同而发生变化的。因此，每次测量血压的数值不同
属正常现象，不必有太多的担心。

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前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测量前：需要营造一个安静、没有喧嚣杂吵的测

量环境。避免焦虑、兴奋、情绪不安、憋尿或正在使用
其他药物等情况。每天在相对固定的时间内进行血
压测量，测量血压前做一些简单的深呼吸动作。

测量时：做完简单的深呼吸动作后，整个身体
放松后再测量，测量时应静坐并以正确姿势进行测
量，不要在测量过程中说话谈笑、移动身体、接听手
机以及其他的活动。

下列情形不适宜马上测量血压：运动后，饭后，
洗浴后，饮酒后，吸烟后，饮用咖啡、红茶后，身体疲
劳时。

●定期更换电子血压计的电池，或直接使用外
接电源；

●长期使用后，应按照电子血压计说明书上指
定的维修地点进行定期校对。

●测量血压后，应及时记录在固定的血压监测
记录本上。

●记录格式为：XXXX 年 XX 月 XX 日 XX 点
XX分 XXX(130)/ XX(80)，心率XX次。

●患者就诊时，携带血压记录本。

如何自测血压？

提 高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北碚区科协 主办

杨梅有虫不能吃？
了解这几点，放心大胆吃杨梅


